
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 招标

公告

交易登记号:2022NBHSWGC07218

1.招标条件

项目业主/招标人:宁波洞桥环保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

项目批准或备案机关及文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宣裴村野猫岙填埋场东侧山林地块

项目规模: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12.05 公顷，总设计规模 2250 吨/日，分两期建设，本次仅核准一期

工程，二期工程实施时再另行核准。一期工程设计规模 1500 吨/日，配置2炉1机，年可焚烧各类垃

圾 54.75 万吨（含协同处置的一般工业固废、装修垃圾、预处理后的医废、市政污泥等）

结构层数:_____/__________

项目总投资:1632.29万元_

工程造价（暂估）: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

：16322858.00元

资金来源及出资比例:国有资金：100.0%，私有资金：0.0%，外国政府及组织投资：0.0%，境外私人

投资：0.0%

招标范围: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2套。

标段划分:数量:1个；

允许投标的标段数:___1___个

质量控制目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全要求:合格

工期要求:45日历天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

务项目：无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中信用等级（施工）须具

有C 级及以上；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海曙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

3.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

项目：无（含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临时建造师），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资格 ，注

册专业_________；

3.2.2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有正在被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海曙分网站曝光台公示或被海曙区外有关

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投标资格且在处罚期内的不良行为记录；

3.2.4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有其他在建项目，具体任务量控制必须符合《宁波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项

目管理人员配备管理办法》（甬建发[2016]200号）文件规定。已按甬建发[2016]200号文件规定承

担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任务的拟派项目负责人，根据海曙交管办[2012] 1号文件规定允许其同时再承

担一个小型建设项目。

3.3 其他要求: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投标人资

格要求描述：3.1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具有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项目：锅炉制造，子项

目：锅炉部件（A）]、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其唯一授权的代理商；（1）代理商必须有

制造厂家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委托书。如两个或两个以上代理商以同一个制造厂家或者代理商

和制造厂家以同一个制造厂家的设备就本项目进行投标，则招标人都予以拒绝。3.2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描述:3.3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资格,项目负责人1名。其他要求

：3.4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

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3.5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

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3.4本次招标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

3.5 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6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无行贿犯罪记录。

4.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海曙分网

（http://220.191.214.173:8080/）”注册成功后，下载招标文件、施工图等相关资料。（具体操

作流程详见办事指南中的《3.0建设工程电子交易平台企业信息库操作手册》和《建设工程电子交易

平台操作手册—投标人》。

招标文件售价:每套3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余热锅炉水冷壁堆焊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

：2022年09月16日 16:00:00

地点:宁波市海曙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址】（海曙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西路298号海光大厦

4楼（从南门上），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电子公告栏）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洞桥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女士

招标代理: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江北区世茂日湖中心1号楼15楼

联系人: 赵琦

电 话:18668812210


